
编辑同志：
郑某因饮酒请了一位代

驾。 为方便代驾师傅找到自
己， 他把车从酒店停车场挪
20多米到路边， 打开双闪等
候， 未曾想正好遇到交警查
酒驾 。 经呼气酒精含量检
测， 显示郑某的血液酒精含
量达到 120毫克/100毫升 ，
但公安机关对郑某未以危险
驾驶罪进行立案， 只是给了
治安处罚。 请问： 醉驾入刑
的规定是否发生了变化？

读者： 武从龙

武从龙读者：
自2011年开始， 对在道

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
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
的， 一律认定为醉酒驾驶机
动车， 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
罚。 为了全面准确贯彻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 对于醉酒也
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
实行区别对待。为此，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 司法部于2023年12月
13日印发了 《关于办理醉酒
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对醉驾
入刑的规定作了修改。

《意见》的最大亮点是规
定了醉驾不构成犯罪的具体
情形，这是回归《刑法》第十
三条的要求。《意见》 第四条
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
机动车， 经呼气酒精含量检
测， 显示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 ，公
安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
和本意见的规定决定是否立
案。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
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予立
案。”第十二条规定：“醉驾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 且不具有
本意见第十条规定情形的，
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 不构成危险驾驶
罪：（一） 血液酒精含量不满
150毫克/100毫升的；（二）出
于急救伤病人员等紧急情况
驾驶机动车， 且不构成紧急
避险的；（三）在居民小区、停
车场等场所因挪车、 停车入
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的；
（四） 由他人驾驶至居民小
区、 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接
替驾驶停放机动车的， 或者
为了交由他人驾驶， 自居民
小区、 停车场等场所短距离
驶出的；（五） 其他情节显著
轻微的情形。”

本案中， 郑某为了将车
辆交给代驾， 将车辆从停车
场驶出， 距离很短， 血液酒
精含量只有120毫克/100毫
升， 也不具有 《意见》 第十
条规定的诸如造成交通事故
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
任、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
无证驾驶、 毒驾等情形， 因
此， 郑某的行为不构成危险
驾驶罪， 公安机关的处理是
正确的。

《意见》 的另一亮点是
对 “道路” 作了界定， 即对
机关、 企事业单位、 厂矿、
校园、 居民小区等单位管辖
范围内的路段是否认定为
“道路”， 应当以其是否具有
“公共性”， 是否 “允许社会
机动车通行 ” 作为判断标
准 。 只允许单位内部机动
车 、 特定来访机动车通行
的， 可以不认定为 “道路”。

潘家永 律师

基本案情
邹丽丽（化名）已连续在公司

工作9年。2023年5月，她因工作失
误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此
后， 法院判决她赔偿公司一部分
损失。近日，由于她没有按照法律
生效判决履行全额赔偿的能力，
公司遂申请强制执行拍卖、 变卖
其家中的唯一车位， 理由是其购
买的商品房应当优先满足其居
住，但车位并非居住所必须。

邹丽丽想知道： 法院能执行
其唯一车位吗？

法律分析
法院不能执行邹丽丽家唯一

的车位。
《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六规

定： “建筑区划内， 规划用于停
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应当首先满
足业主的需要。”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发布的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
计规范》 也指出： “居住区内必
须配套设置居民汽车 （含通勤
车） 停车场、 库……” 这些规定
表明， 建筑区划内的车位、 车库
虽不同于居住的商品房， 但其依
附于商品房而存在， 其功能在于
满足业主的居住需要， 属于商品
房所提供居住功能的必要延伸和
拓展， 是与业主居住权密切相关
的一种生活利益， 该利益应当受
到法律保护。 这些规定同时明确
了设计、 修建车位、 车库是建设
单位的强制性义务， 满足业主需
要是第一目标。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 、 扣
押、 冻结财产的规定》 第七条规
定： “对于超过被执行人及其所
抚养家属生活所必需的房屋和生
活用品， 人民法院根据申请执行
人的申请， 在保障被执行人及其
所抚养家属最低生活标准所必需
的居住房屋和普通生活必需品
后， 可予以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规定： “金
钱债权执行中， 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 被执行人以执行标的系本人
及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居
住房屋为由提出异议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一） 对被执行人
有扶养义务的人名下有其他能够
维持生活必需的居住房屋的 ；

（二） 执行依据生效后， 被执行
人为逃避债务转让其名下其他房
屋的； （三） 申请执行人按照当
地廉租住房保障面积标准为被执
行人及所扶养家属提供居住房
屋， 或者同意参照当地房屋租赁
市场平均租金标准从该房屋的变
价款中扣除五至八年租金的。”

上述规定表明， 只有对 “确
需” 之外的才可以强制执行。 本
案中， 正因为涉案车库属邹丽丽
家唯一车库， 且为商品房居住功
能的一部分， 系其家庭生活所必
需， 故在不具有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
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
条规定情形下， 法院不能强制执
行。

廖春梅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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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频频发生的高空抛物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担忧。 为遏制该危害行为的发生， 厘清责任边界，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积极回应公众关切，
根据主观恶性和损害后果， 对于高空抛物加害人行为可能涉及的罪名作出了明确规定。 以下案例对相关行为及
危害作出详细的法理评析。

罪名1
高空抛物罪

小胡平时喜欢 “喝两口 ”，
因为遭到家人反对， 他每次偷偷
喝酒后就从五楼过道的窗户直接
把玻璃酒瓶往外扔。 2023年9月，
小胡一个月内先后三次在同一地
点抛掷酒瓶， 均落在楼下沿街商
铺边的人行道上， 所幸没有人员
受伤。 接到报警后， 小胡被抓获
归案。 法院审理认为， 小胡多次
实施的抛掷酒瓶行为， 已构成高
空抛物罪， 鉴于其行为未造成严
重后果， 结合犯罪情节和悔罪表
现， 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
罚金5000元。

评析
高空抛物行为是危害公共安

全的顽疾， 被称为头顶上的 “不
定时炸弹”。 为充分发挥刑事法
律的惩戒和教育功能， 《刑法修
正案十一》 第33条规定： “从建
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 情
节严重的， 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 这一规定以刑罚手段剑指
高空抛物， 释放了对此类行为予
以严惩的信号 ， 补齐了法律短
板， 降低了入罪门槛， 也倒逼人
们自警、 自律、 自制。 需要注意
的是， 高空抛物罪的最高刑是有
期徒刑1年， 对于高空抛物行为
构成其他犯罪的 ， 修正案还明
确： “有前款行为， 同时构成其
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定罪处罚。” 由此来看， 小胡属
于罪有应得。

罪名2
危害公共安全罪

2023年6月 ， 夏某为发泄自
家车位经常被占的不满情绪， 从
家中阳台及四楼与五楼之间的楼
梯处， 多次向楼下抛掷花盆、 饮
料罐等物品， 导致多辆私家车被
砸坏。 案发后， 夏某被抓获。 经
审理， 法院认为夏某在人员及车

辆密集的小区里， 以高空抛物的
方式发泄私愤， 其行为已构成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最终
判处夏某有期徒刑2年。

评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 是指故意以放火、 决水、 爆
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
之相当的危险方法， 足以危害公
共安全的行为。 高空抛物危险性
极高， 尤其在人群及车辆密集的
生活区域， 极易造成人身伤亡和
财产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
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
见 》 规定 ： “对于高空抛物行
为， 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 抛
物场所、 抛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
的后果等因素， 全面考量行为的
社会危害程度， 准确判断行为性
质， 正确适用罪名， 准确裁量刑
罚。 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 尚未
造成严重后果， 但足以危害公共
安全的， 依照刑法第114条规定
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
罪处罚； 致人重伤、 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依照
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
因此， 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罪名3
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

王某住宅的下方是一块小区
公共健身场所。 近年来， 小区的
一些大爷大妈们自发在此聚集跳
起了 “广场舞”， 不仅一年四季
从不间断 ， 而且参与者越来越
多 。 由于这些行为给王某的生
活、 休息造成了严重影响， 他本
人或通过物业多次协商制止， 但
均未奏效。

2023年3月14日傍晚 ， 面对
一阵阵高分贝 “噪音” 的来袭，
王某气愤之余随手拾起几只啤酒
瓶从阳台扔了下去， 一位老人因
躲闪不及被砸中头部并导致六级
伤残。 事后， 王某被法院以故意
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并赔
偿受害人遭受的损失。

评析
故意伤害罪， 是指故意非法

伤害他人身体并达到一定的严重
程度 、 应受刑法处罚的犯罪行
为。 故意杀人罪， 是指故意非法
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是侵犯公
民人身权利中最严重的犯罪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
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规定： “为伤害、 杀害特定人员
实施上述 （高空抛物） 行为的，
依照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定
罪处罚 。” 《刑法 》 第 234条规
定：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
制。 犯前款罪， 致人重伤的， 处
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此， 法院判处王某承担相应的
刑事责任是正确的。

罪名4
过失致人死亡罪

2023年5月，在工地外墙施工
过程中， 施工员万某无视公司安
全防护要求， 在明知楼下有工友
同时作业的情况下， 为图省事从
距离地面约10米高的楼顶向下推
抛建筑垃圾， 被害人孙某被落下
的混凝土块不幸砸中， 后经送医
抢救无效死亡。对此，法院审理认
为， 被告人万某在工地施工期间
完全能够预见到高空抛物行为可
能会伤及他人，却轻信能够避免，
最终造成他人死亡的危害结果，
其行为已经构成过失致人死亡
罪，遂判处万某有期徒刑4年。

评析
过失致人死亡罪， 是指应当

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他人死
亡的危害结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
没有预见， 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
能够避免， 以致发生他人死亡的
危害结果。 过失致人重伤罪， 是
指过失伤害他人身体， 致人重伤
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 在刑法适
用层面， 高空抛物行为的主观恶
性、 社会危害性较之高空坠物更
为严重， 行为人主观方面通常系

故意； 而高空坠物的行为人主观
方面通常为过失， 故以造成相应
结果作为入罪要件。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
物、坠物案件的意见》规定： “过
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 致人死
亡 、 重伤 ， 符合刑法第233条 、
第235条规定的， 依照过失致人
死亡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定罪处
罚。” 因此， 法院依法对万某作
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罪名5
重大责任事故罪

今年6月， 在一处建筑工地
现场， 施工人员刘某未经观察，
将一截镀锌管下脚料从楼顶抛
下， 落地后弹起砸中经过楼下的
工人李某头部致其重伤。 法院审
理认为， 被告人刘某在生产、 作
业中违反规章制度和建设工程基
本操作程序， 从楼顶随意抛掷金
属材料， 造成被害人李某重伤的
重大事故， 其行为构成重大责任
事故罪， 最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2年。

评析
重大责任事故罪， 是指在生

产、 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
规定， 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
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
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规定： “在生产、 作业中违反有
关安全管理规定， 从高空坠落物
品，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
其他严重后果的 ， 依照刑法第
134条第1款的规定， 以重大责任
事故罪定罪处罚。” 需要明确的
是， 因故意抛掷物品、 高空坠物
致人损害的， 加害人在可能构成
上述犯罪并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况
下， 根据 《刑事诉讼法》 第99条
“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而遭受物质损失的， 在刑事诉讼
过程中 ，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
讼” 的规定， 受害人还可要求致
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张兆利 律师

高空抛物危害大 任性为之难逃刑责 醉酒驾驶机动车
是否一律定罪判刑？

职工无力赔偿公司损失，
能否强制执行其唯一车位？


